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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2024-2025年度學生宿舍入宿須知  

 

一、  宿舍編配  

宿舍編配是根據成功申請者填報之意願並按下列先後次序及宿舍名額作處理：  

1.  現任宿生會幹事留住所屬之服務宿舍。  

2.  舊宿生選擇留住曾入住之宿舍（不包括暑期住宿）。  

3.  首次獲配宿位者。  

4.  舊宿生有特別理由申請轉宿。  

5.  如申請同一宿舍之人數超出該宿舍之限額，則以電腦抽籤決定。  

* 計 分 如 有 錯 誤 ， 請 同 學 立 即 向 書 院 學 生 輔 導 處 提 出 更 正

(hostel.uc@cuhk.edu.hk)。因計分錯誤而獲配宿位，一經發現，遴選宿生工作小

組會收回宿位重新分配，無須作出任何賠償。工作小組亦可於入宿後兩星期內

重新編配出現問題之房間及保留派發宿位之最後決定權。  

如欲放棄宿位，須於 2024年 7月 12日中午 12時前以電郵通知遴選宿生工作小組

(hostel.uc@cuhk.edu.hk)，否則會被取消下學年度的住宿申請資格。  

 

二、  選擇房伴  

 凡入住聯合書院宿舍並有意選擇房伴的宿生須於2024年7月12日中午12時前透過書院網上表

格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89384 遞交申請。 

 

三、  房間編配  

1.  由電腦隨機編配房間。  

2.  鼓勵不同年級、不同學系的同學溝通交流。  

3.  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同學。  

4.  除經特別配額入住宿舍者，所有獲配宿位的畢業班同學均可申請伯利衡宿舍

的單人房間，由電腦抽籤及隨機編配。  

 

四、  入宿日期  

 各宿生請於 2024年 9月 1日（星期日）下午 1時至 6時開始遷入宿舍並辦理入宿手

續。未能如期入宿者應至少於兩個工作日前以電郵通知舍監並另約時間於稍後

入宿（以辦公時間為限），否則作放棄宿位論。所有宿生應於 2024年 9月 8日（星

期日）中午 12時前辦妥入宿手續。  

 

  舍監聯絡方法： 

湯若望宿舍舍監 張嘉儀女士 kayeecheung@cuhk.edu.hk 

伯利衡宿舍舍監 梁德華博士 leungtakwah@cuhk.edu.hk 

陳震夏宿舍舍監 李詠恩教授 vivianlee@cuhk.edu.hk 

恆生樓舍監 黃安東先生 ontung@cuhk.edu.hk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8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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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院將2024年9月1日下午安排專車接載入宿同學： 

路線(1)： 港鐵大學站廣場(2號線校巴站) → 湯宿、伯宿 → 恒生樓、陳震夏宿舍 

班次：12:00、1:00、2:00、3:00、4:00、5:00、6:00 

路線(2)： 港鐵大學站廣場(2號線校巴站) → 恒生樓、陳震夏宿舍 → 湯宿、伯宿 

班次：12:30、1:30、2:30、3:30、4:30、5:30 

 

五、  入宿手續  

 各宿生於辦理入宿手續時必須出示中大學生證、填妥宿舍註冊表格及遞交近照一張

（背後須填上姓名、系別年級、學號）。宿生辦妥上述手續後，始可獲發房間

鎖匙。  

 

六、  繳交宿費及其他費用  

 獲配宿位者須於新學年同期繳交宿費及學費，如欲放棄宿位，須於 2024年 7月 12

日中午 12時前以電郵通知遴選宿生工作小組，否則須於學期初連同學費單繳付

宿費，學期中始獲安排退款。  

 

 宿費、宿生會費 (港幣 40)及宿舍按金 (港幣 1,000)收費通知單將由大學財務處透過

電子郵件寄給宿生，請各宿生依時遵行。  

 

2024-2025年度之宿期由 2024年 9月 1日至 2025年 5月 16日。 

上學期宿期為 2024年 9月 1日至 12月 27日；下學期宿期為 2025年 1月 2日至 5月 16日。 

 2024-2025宿費 

(分兩期繳交) 

標準房 $16,522 

改裝房  $11,563 

單人房 $21,476 

 

冷氣費會以分段累進式收費，在每個學期開始將重新計算使用時數。  

小時  每小時收費 (港幣) 

首140小時 $1.3 

第141至280小時 $1.7 

第281小時及以上 $2 

 

    宿生於住宿期內如遺失房匙、損壞電腦設施或宿舍物品，均需賠償有關費用，  

    並於宿舍按金內扣除，餘額在宿期完結時退回。  

 

 *獲配中大國際生堂宿位的同學將由國際生堂辦公室直接通知有關 2024-2025年

度宿費及宿舍編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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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使用自攜電器守則  

1.  宿舍房間內嚴禁使用微波爐、焗爐等耗電量大之電器。  

2.  如需使用自攜電器，必須先徵得同房宿生同意，並於入宿時向舍監申請。獲

舍監批准及繳款後，始可將有關電器搬至宿舍房間使用。凡使用未獲批准之

電器者將被罰款。  

3.  宿舍房間狹窄，為照顧宿生集體利益，自攜電器體積須有嚴格限制，電視機

不能超逾 24 吋，雪櫃不可高於 30 吋，暖爐 (1000W 或以下 )。申請獲批准後，

每件電器收費港幣 280，以每學年計算，全數由申請人繳付。  

4.  所有自攜電器必須符合政府機電署安全標準。凡使用未獲批准之電器者將被

罰款，以每件港幣 840 元計算。  

 

八、  學生宿舍規則  

 各宿生必須時刻遵守聯合書院學生宿舍規則。入宿前請先細閱相關資料，違規者

須接受相應的處分。  

  

 

 

 

2024年 5月  

https://www.uc.cuhk.edu.hk/wp-content/uploads/attachment/2022-23/Hostel/Student-Hostel-Regulations_Chi_Regular-term_2022-2023_v2_Feb-2023.pdf

